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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力事项清单

事项类别
序

号
事项

页

码
操作流程

一、补助类

1

退役士兵自主就业一

次性经济补助金的给

付

10

2
部分农村籍退役士兵

老年生活补助的发放
11



4

3
在乡复员军人定期生

活补助
12

4
1-4级分散供养残疾士

兵购（建）房经费

12

5

退出现役的分散安置

的一级至四级残疾军

人护理费的给付

13

6

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军

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

一次性抚恤金的给付

14

7

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军

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

定期抚恤金的给付

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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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烈士褒扬金 16

9

享受定期抚恤金的烈

属、因公牺牲军人遗

属、病故军人遗属丧葬

补助费的给付

16

10

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

病故丧葬补助费的给

付

17

11

部分烈士（含错杀后被

平反人员）子女认定及

生活补助给付

18

12 优抚对象医疗保障 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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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
伤残人员抚恤待遇发

放
20

14
义务兵家庭优待金给

付 20

二、伤残抚恤

15

对退出现役军人的伤

残等级评定（调整）和

伤残证办理

21

16

伤残抚恤关系接收、转

移办理 23

17

对行政编制警察等人

员残疾等级得认定和

评定

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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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
各类优抚补助对象认

定
25

三、培训类 19
开展自主就业退役军

人教育培训
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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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事不找关系路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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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西区退役军人服务窗口及

各街道（镇）退役军人服务站电话

序号 退役军人服务窗口（站） 地址 电话

1 就业创业窗口
北二中路 41-1 号

铁西区市民服务中心二楼
25258837

2 综合信息窗口
北二中路 41-1 号

铁西区市民服务中心二楼
25258837

3 烈士褒扬窗口
北二中路 41-1 号

铁西区市民服务中心二楼
25258837

4 优抚待遇窗口
北二中路 41-1 号

铁西区市民服务中心二楼
25632242

5 笃工退役军人服务站 景星北街 22 乙 25125429

6 霁虹退役军人服务站 兴华北街三号 25120963

7 启工退役军人服务站 北一西路 7甲 3号 25820479

8 重工退役军人服务站 肇工南街 25-12 号 25730335

9 工人村退役军人服务站 重工南街 58-3 号 25726605

10 兴华退役军人服务站 爱工南街 17 号 25615436

11 兴顺退役军人服务站 景星南街 6号 25876260

12 凌空退役军人服务站 艳粉街 32号 829179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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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昆明湖退役军人服务站 昆明湖街 50 号 25700210

14 翟家退役军人服务站 翟家街道办事处 306 室 89358254

15 大青退役军人服务站 沈辽西路 113-49 号 101 室 25755502

16 大潘退役军人服务站 沈辽西路 387-1 号 29323566

17 高花退役军人服务站 高花镇 29328506

18 彰驿站退役军人服务站 彰驿站镇 89339415

19 新民屯退役军人服务站 新民屯镇 87799029

20 四方台退役军人服务站 四方台镇 87771468

21 长滩退役军人服务站 长滩镇 877838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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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规办事业务指南

一、补助类

1.退役士兵自主就业一次性经济补助金的给付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》 第十章第六十条义务兵退

出现役，按照国家规定发给退役金，由安置地的县级以上地

方人民政府接收，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，可以发给经济补助。

1.1 需提供要件

①身份证（申请人自备）

②户口本（申请人自备）

③入伍通知书（申请人自备）

④退役证（申请人自备）

⑤银行卡（申请人自备）

1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沈阳市铁西区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就业创

http://59.197.229.11/syqlk/epointqlk/audititem/yibeian/void(0)


12

业窗口

1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

1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，建议您到

窗口办理前，先拨打咨询电话 024-25258837，避免业务高峰

期等候，我们为您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，如有问题可拨

打 024-25258828 咨询投诉。

2.部分农村籍退役士兵老年生活补助的发放

部队退役后年龄在 60 周岁以上的农村籍退役士兵，认

定符合 60 农村籍退役士兵的年老退役士兵发放定期生活补

助。

2.1 需提供要件

街道（镇）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上报纸质版待遇核

算表

2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沈阳市铁西区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综合信

息窗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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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

2.4 温馨提示：沈阳市铁西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综合信

息部咨询电话 024-25632242

3.在乡复员军人定期生活补助

1954 年 10 月 31 日之前入伍，后经批准从部队复员的人

员。主要包括土地革命时期的红军、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

和新四军、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建国后的中

国人民志愿军等。复员军人退役后回乡务农，这部分复员军

人也称在乡复员军人。

3.1 需提供要件

街道（镇）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上报纸质版待遇核

算表

3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沈阳市铁西区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综合信

息窗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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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

3.4 温馨提示：沈阳市铁西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综合信

息部咨询电话 024-25632242

4.1 至 4 级分散供养残疾士兵购（建）房经费

《退役士兵安置条例》（国务院、中央军委令第 608 号）

第四十二条分散供养的残疾退役士兵购（建）房所需经费的

标准，按照安置地县（市）经济适用住房平均价格和 60 平

方米的建筑面积确定；没有经济适用住房的地区按照普通商

品住房的价格确定。

4.1 需提供要件

①身份证（申请人自备）

②户口本（申请人自备）

③入伍通知书（申请人自备）

④退役证（申请人自备）

⑤银行卡（申请人自备）

4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沈阳市铁西区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就业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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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窗口

4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

4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，建议您到

窗口办理前，先拨打咨询电话 024-25258837，避免业务高峰

期等候，我们为您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，如有问题可拨

打 024-25258828 咨询投诉。

5.退出现役的分散安置的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护理费

的给付

对分散安置的一至四级残疾军人和患精神病被评为五

级至六级残疾的初级士官和义务兵发放护理费，所需资金有

县级人民政府承担，采取社会化发放方式逐月发放。

5.1 需提供要件

街道（镇）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上报纸质版待遇核

算表

5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沈阳市铁西区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综合信

息窗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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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

5.4 温馨提示：沈阳市铁西区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综

合信息部咨询电话 024-25632242

6.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一次性

抚恤金的给付

6.1 需提供要件

①优抚对象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、死亡证明、户口

本首页、本人户口本注销页

②领取人协议书

③领取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、银行卡正反面复印件

（身份证和银行卡可复印在一张纸上）

④领取人书面申请

⑤长子女承诺书

⑥审批表

6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社区（村）、街道（镇）退役军人服务站综

合服务窗口、铁西区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综合信息窗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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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

6.4 温馨提示：沈阳市铁西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综合信

息部咨询电话 024-25632242

7.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定期抚

恤金的给付

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是指符合

规定情形，享受定期抚恤金。

7.1 需提供要件

街道（镇）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上报纸质版待遇核

算表

7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沈阳市铁西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综合信息窗

口

7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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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4 温馨提示：沈阳市铁西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综合信

息部咨询电话 024-25632242

8.烈士褒扬金

由领取烈士证书的烈士遗属户籍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

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向前来申请烈士褒扬金的烈士遗属办理

烈士褒扬金。

8.1 需提供要件

①《烈士光荣证》或《烈士证明书》（申请人自备）；

②个人身份证（申请人自备）；

③户口本（申请人自备）；

④银行卡（申请人自备）；

⑤同一发放顺序的烈士遗属中有多个符合条件的需提

供集体经过协商后确定由谁领取的领取协议书（申请人自

备）。

8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沈阳市铁西区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烈士褒

扬窗口

8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

http://59.197.229.11/syqlk/epointqlk/audititem/yibeian/void(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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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4 温馨提示

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，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，我

们为您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，建议您在办理前先拨打业

务咨询电话 024-25258838，如有问题可拨打 024-25258828

进行投诉。

烈士褒扬金由领取烈士证书的烈士遗属户籍所在地县

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发放。该部门根据上年度国家

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额计算烈士

褒扬金，计算公式为：烈士褒扬金=（30 倍的上年全国城镇

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）。并按程序请领烈士褒扬金，烈士褒

扬金先由当地财政部门垫支，年底经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汇

总，由中央财政核拨。

烈士褒扬金由领取烈士证书的烈士遗属户籍所在地县

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发给烈士的父母或者抚养人、

配偶、子女；没有父母或者抚养人、配偶、子女的，发给烈

士未满 18 周岁的兄弟姐妹和已满 18周岁但无生活来源且由

烈士生前供养的兄弟姐妹。

9.享受定期抚恤金的烈属、因公牺牲军人遗属、病故军

人遗属丧葬补助费的给付

享受定期抚恤金的烈属、因公牺牲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

遗属丧葬补助费死亡的，增发 6个月其原享受的定期抚恤金，

作为丧葬补助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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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1 需提供要件：

①优抚对象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、死亡证明、户口

本首页、本人户口本注销页

②领取人协议书

③领取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、银行卡正反面复印件

（身份证和银行卡可复印在一张纸上）

④领取人书面申请

⑤长子女承诺书

⑥审批表

9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社区（村）、街道（镇）退役军人服务站综

合服务窗口、沈阳市铁西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综合信息窗口

9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

9.4 温馨提示：沈阳市铁西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综合信

息部咨询电话 024-25632242

10.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病故丧葬补助费的给付

退出现役的因战、因公、因病致残的残疾军人因病死亡

的，对其遗属增发 12 个月的残疾抚恤金，作为丧葬补助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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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1 需提供要件

①优抚对象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，死亡证明、户口

本首页、本人户口本注销页、

②领取人协议书、

③领取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、银行卡正反面复印件

（身份证和银行卡可复印在一张纸上）、

④领取人书面申请、

⑤长子女承诺书、

⑥审批表

10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社区（村）、街道（镇）退役军人服务站综

合服务窗口、沈阳市铁西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综合信息窗口

10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

10.4 温馨提示：沈阳市铁西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综合信

息部咨询电话 024-25632242

11.部分烈士（含错杀后被平反人员）子女认定及生活

补助给付

居住在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位、18 周岁之前没有享受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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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期抚恤金待遇且年满 60 周岁的烈士子女。

11.1 需提供要件

街道（镇）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上报纸质版待遇核

算表。

11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沈阳市铁西区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综合信

息窗口

11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

11.4 温馨提示： 沈阳市铁西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综合

信息部咨询电话 024-25632242

12.优抚对象医疗保障

对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、在乡复员军人、带病回乡退伍

军人，以及享受国家抚恤和生活补助的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

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、参战退役人员、参试退役人员，

按照属地原则和相对应的人员类别进行医保参保，建立优抚

对象医疗保障制度。

12.1 需提供要件

①身份证复印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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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医保卡复印件

③申请书

④参保证明

⑤住院费用清单

⑥就诊单据

12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社区（村）、街道（镇）退役军人服务站综

合服务窗口、沈阳市铁西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综合信息窗口

12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

12.4 温馨提示：沈阳市铁西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综合信

息部咨询电话 024-25632242

13.伤残人员抚恤待遇发放

现役军人因战、因公、因病（义务兵和初级士官），医

疗终结后符合评残条件，经法定审批程序，取得中华人民共

和国退役军人事务部统一制发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

证》的人员。退出现役或向政府移交的残疾军人经档案审核

合格，并经市级残疾军人医疗卫生专家小组认定后，由户籍

所在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管理，按照确认的残疾等级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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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残疾抚恤金，落实相应抚恤待遇。

13.1 需提供要件

街道（镇）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上报纸质版待遇核

算表。

13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沈阳市铁西区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综合信

息窗口

13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

13.4 温馨提示：沈阳市铁西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综合信

息部咨询电话 024-25632242

14.义务兵家庭优待金给付

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第三十三条“义务兵服现役期间，

其家庭由当地人民政府发给优待金或者给予其他优待，优待

标准不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。”

14.1 需提供要件

①身份证（申请人自备）

②户口本（申请人自备）

http://59.197.229.11/syqlk/epointqlk/audititem/yibeian/void(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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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入伍通知书（申请人自备）

④银行卡（申请人自备）

14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沈阳市铁西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就业创业窗口

14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

14 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，建议您

到窗口办理前，先拨打咨询电话 024-25258837，避免业务高

峰期等候，我们为您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，如有问题可

拨打 024-25258828 咨询投诉。

二、伤残抚恤

15.对退出现役军人的伤残等级评定（调整）和伤残证

办理

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第二十四条 因战、因公、因病

致残性质的认定和残疾等级的评定权限是：（三）退出现役

的军人和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休、退休干部需要认定残疾

性质和评定残疾等级的，由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认定和评

定。评定残疾等级，应当依据医疗卫生专家小组出具的残疾

等级医学鉴定意见。 残疾军人由认定残疾性质和评定残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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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级的机关发给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》。第二十五

条 现役军人因战、因公致残，未及时评定残疾等级，退出

现役后或者医疗终结满 3 年后，本人（精神病患者由其利害

关系人）申请补办评定残疾等级，有档案记载或者有原始医

疗证明的，可以评定残疾等级。现役军人被评定残疾等级后，

在服现役期间或者退出现役后残疾情况发生严重恶化，原定

残疾等级与残疾情况明显不符，本人（精神病患者由其利害

关系人）申请调整残疾等级的，可以重新评定残疾等级。《伤

残抚恤管理办法》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符合下列情况的中

国公民：（一）在服役期间因战因公致残退出现役的军人，

在服役期间因病评定了残疾等级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；第五

条 评定残疾等级包括新办评定残疾等级、补办评定残疾等

级、调整残疾等级。补办评定残疾等级是指对现役军人因战

因公致残未能及时评定残疾等级，在退出现役后依据《军人

抚恤优待条例》的规定，认定因战因公残疾性质、评定残疾

等级。调整残疾等级是指对已经评定残疾等级，因原致残部

位残疾情况变化与原评定的残疾等级明显不符的人员调整

残疾等级级别。

15.1 需提供要件

①个人书面申请及工作单位意见（自备）

②申请人因战因公致残档案记载或者原始医疗证明（自

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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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申请人近 6 个月内二级甲等以上医院的就诊病历、医

院检查报告、诊断结论及其它检查资料（自备）

15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沈阳市铁西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服务窗口

15.3 办理时限：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本级需要办理的事

项。

15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快速办理相关业务，建议您先

拨打咨询电话 25850285，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。

16、伤残抚恤关系接收、转移办理

《伤残抚恤管理办法》第二十条 残疾军人退役或者向

政府移交，必须自军队办理了退役手续或者移交手续后 60

日内，向户籍迁入地的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申请

转入抚恤关系。第二十一条 伤残人员跨省迁移户籍时，应

同步转移伤残抚恤关系，迁出地的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

务部门根据伤残人员申请及其伤残证件和迁入地户口簿，将

伤残档案、迁入地户口簿复印件以及《伤残人员关系转移证

明》，发送迁入地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，并同时

将此信息逐级上报本省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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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1 需提供要件

①个人书面申请及工作单位意见（自备）

②《残疾军人证》（自备）

③军队相关部门监制的《军人残疾等级评定表》（自备）

16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沈阳市铁西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服务窗口

16.3 办理时限：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本级需要办理的事

项

16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快速办理相关业务，建议您先

拨打咨询电话 25850285，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。

17.对行政编制警察等人员残疾等级得认定和评定

《伤残抚恤管理办法》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符合下列

情况的中国公民：（二）因战因公负伤时为行政编制的人民

警察。《伤残抚恤管理办法》第五条 评定残疾等级包括新

办评定残疾等级、补办评定残疾等级、调整残疾等级。新办

评定残疾等级是指对本办法第二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以外的

人员认定因战因公残疾性质，评定残疾等级。属于新办评定

残疾等级的，申请人应当在因战因公负伤或者被诊断、鉴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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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职业病 3 年内提出申请。

17.1 需提供要件

①个人书面申请及工作单位意见（自备）

②致残经过证明（包括相关职能部门提供的执行公务证

明）（自备）

③医疗诊断证明（自备）

17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沈阳市铁西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服务窗口

17.3 办理时限：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本级需要办理的事

项

17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快速办理相关业务，建议您

先拨打咨询电话 25850285，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。

18.1 各类优抚补助对象认定-两参人员

1954 年 11 月 1 日以后入伍，符合《参战参试部队目录》

记载的参战部队名录或本人档案有明确参战记载，包括参战

时间、地点、所在部队、执行任务等要素。参战参试情况必

须与《参战参试部队目录》吻合，且退役后回农村或者城镇

无工作单位的。



30

18.1.1 需提供材料

①退伍后在乡务农的由本人所在社区（村），街道（镇）

出具（无工作）证明，城镇无工作单位的由原来单位提供依

法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证明，社保经办机构出具未享受社会

保险待遇的证明，由本人所在社区街道出具未再就业证明。

②本人退伍证复印件一份（自备）

③提供个人档案中服役时间，服役部队或参战参试时

间、地点、执行任务等记载的原始材料复印件。（自备）

18.1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社区（村）、街道（镇）退役军人服务站、

铁西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服务窗口

18.1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受理

18.1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快速办理相关业务，建议

您先拨打各服务站咨询电话，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。

18.2 60 岁农村籍退役士兵

1954 年 11 月 1 日以后入伍，入伍时为农村户籍，退役

时落户农村目前仍为农村户籍或退役时落户农村户籍后转

为非农户籍，年满 60 周岁以上（含 60 周岁），未享受退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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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或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以及国家定期抚恤补助。

18.2.1 需提供材料

①《退伍证》或《入伍登记表》、《退伍登记表》原件及

复印件；（自备）

②乡镇（街道）出具的入伍和退伍时均为农村户籍的证

明（纸质版证明材料及证实表）（自备）

③本人提供未享受退休金或享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金

待遇证明（自备）

18.2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社区（村）、街道（镇）退役军人服务站、

铁西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服务窗口

18.2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受理

18.2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快速办理相关业务，建议您

先打各服务站咨询电话，避免业务高峰期等候。

三、培训类

19.开展自主就业退役军人教育培训

根据《关于促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》

要求，提升就业创业能力，完善多层次、多样化的教育培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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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系，开展退役前技能储备培训，加强退役后职业技能培训，

推行终身职业教育技能培训，鼓励参加学历教育，加强教育

培训管理。

19.1 需提供要件

①身份证（申请人自备）

②户口本（申请人自备）

③入伍通知书（申请人自备）

④退役证（申请人自备）

19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沈阳市铁西区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就业创

业窗口

19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结

19.4 温馨提示：为保障您便捷快速办理业务，建议您到

窗口办理前，先拨打咨询电话 024-25258837，避免业务高峰

期等候，我们为您提供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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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规禁办事项清单

禁办事项 序号 禁办情形

有下列行

为之一的，

由县级人

民政府退

役军人事

务部门给

予警告，停

止其享受

的抚恤、优

待，追回非

法所得；构

成犯罪的，

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。

1 伪造残情的

2 冒领抚恤金的

3 骗取医药费等费用的

4
出具假证明，伪造证件、印章骗取抚恤

金和相关待遇的

5

县级任免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依据

人民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、公安机关发

布的通缉令或者国家有关规定，对具有

中止抚恤、优待情形的伤残人员，决定

中止抚恤、优待，并通知本人或其家属、

利害关系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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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缺办理事项清单

序号 业务事项 可容缺资料 资料来源 补正时限

1 无 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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